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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與移民

日治東臺灣殖民事業與鐵道建設
文／吳明季（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賀田組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

為第一個於1899年申請東臺灣官有土地

開發的日本資本企業，負責開發東部製

糖、製鹽、樟腦、菸草、採礦、畜牧、

運輸、郵遞、金融等事業。

賀田組取得土地後，須解決東臺灣

勞動力不足問題，除了依政策招募日本

內地移民在花蓮設立私營移民村（亦解

決日本內地因發展工業資本主義，造成

貧富差距過大、糧食不足與窮人沒有工

作等問題），也招募廣東移民、西部的

漢人與花蓮在地原住民為其工作。

苗栗客家人鍾永來的移民路
住在苗栗頭份客庄的鍾永來，因祖

居地廣東蕉嶺發生洪災餓殍遍野，祖先

於1787年橫渡黑水溝來臺。1906年3月17

日嘉義廳發生芮氏規模7.1的梅山大地

震，鍾家住的房子因震災全倒。正當他

徬徨無措煩憂災後如何復原時，剛好東

臺灣賀田組到西部招募漢人移民花蓮，

日治時期，臺東線鐵道的建設受

總督府臺灣東部發展政策影響甚深。其

中，配合東部熱帶栽培業與移民事業的

開發，提升東部交通建設，包含臺東

線、花蓮港、臨海道路（蘇花公路前

身）等，整體改變了東部地區的產業結

構、地景地貌與人口結構。

東臺灣殖民事業與移民招募
日本殖民臺灣目的在於攫取臺灣的

資源，將臺灣開發成日本經濟的支持力

量，並做為南進的根據地。張素玢《未

境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2017

年）指出，日本殖民臺灣同時具有「根

據殖民地」、「投資殖民地」與「移住

殖民地」特色，在東臺灣的展現尤其鮮

明，因殖民初期東臺灣地廣人稀，漢人

很少，絕大多數是原住民族。

1895年，在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

遵的規畫下，樺山資紀總督頒定日令第

26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

則」，第一條「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

之地契，視為官有地。」沒有土地書面

權狀的原住民族土地大多被收為官有。

這些土地經過測量與調查，透過

1896年「臺灣官有森林原野豫約賣渡規

則」與1902年「臺灣糖業獎勵規則」，

開放給日本資本家無償貸款與租用土

地，發展工業製糖產業。

相關的獎勵辦法包括補助部分船費、糧

食、種子及房屋貸款等。鍾永來接受賀

田組招募，帶全家人二次移民到花蓮拔

仔庄（瑞穗富源）開墾土地種植甘蔗。

鍾家後代子孫鍾道明於2015年出版《祖

蔭遺蹤：鍾集章家族尋根》一書，記錄

了這段移民路線。

鍾道明訪問鍾永來的孫子鍾昌發

（1926年生），他表示，1906年12月鍾

永來帶家人從頭份徒步到竹南驛，再搭

火車到基隆驛，轉搭輪船至花蓮豐濱大

港口，換過小船後，溯溪（秀姑巒溪）

到水尾（瑞穗）的拔仔庄（富源）。秀

姑巒溪處處是湍急激流，行船運送人員

或物資，須從下游以人力拉縴的方式溯

溪而上至花東縱谷。

1906年，賀田組從西部招募至拔仔

庄的漢人契約工，便是搭火車、輪船，

從海邊換小船，拉至秀姑巒溪出海口，

再以人力拉縴小船上溯至拔仔庄。

規訓治理與農業移民
1906年，花蓮太魯閣族人認為賀

田組樟腦組合發給津貼不公，以及日本

官方開放給賀田組採樟的範圍擴大，威

脅到族人的生存領域，爆發「威里事

件」。包括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和製

腦員工25人被馘首，震驚賀田組私營移

民村的日本移民，紛紛求去。因花蓮北部

多處腦寮遭原住民攻擊，賀田組不得不

放棄基地，事業重心南移至瑞穗、玉里

一帶，並大量招募臺灣西部漢人來開墾

種蔗。

1908年，七腳川社阿美族人反抗日

本官方「以蕃治蕃」的隘勇線勤務分配

不公，聯合木瓜蕃太魯閣族人攻擊隘勇

線與派出所，爆發「七腳川事件」。

1910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展開五

年理蕃事業，以武力徹底掃蕩原住民族

勢力，為殖民事業取得更多土地（原本

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與自然資源。

總督府透過新式教育與現代國家治理技

術，改變原住民族原本的生存制度，逐

漸規訓原住民族成為資本可用的勞動力

來源。無論是建設鐵路、港口或公路，

日本政府透過平地蕃役使政策，強迫阿

美族人和卑南族人做苦力完成。

從日本政府在東臺灣的經營脈絡，

可以很清楚看出殖民事業如何與資本企

業合作及相輔相成。殖民初期，臺灣時

局尚未穩定，透過資本企業在臺灣投入

巨額資本，從事有計畫的全面現代化開

發，並移居農業勞動移民到臺灣東部永

住。後來漢人的反抗漸漸平定，理蕃事

業也逐步展開，產業逐漸興起。

日本政府開始投資各項交通和水利

等基礎設施，設立公營移民村，獎勵更

多日本移民來臺開墾定居，也帶動更多

▲ 1930 年代行船在秀姑巒溪情形。（圖片出處／《東臺灣
展望》，1933 年）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在東臺灣設移民村，發展殖民事業。
（圖片提供／葉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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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與移民

漢人移住東部，補充勞動力不足。

鐵道建設與族群遷移
日本政府除了1909年開辦臺東線

鐵道第一期工程，東臺灣的私人資本，

如早期的賀田組，後來合併賀田組的鹽

水港株式會社，以及臺東製糖株式會社

等，也投入相當多資本私設鐵道網（含

輕便鐵道與手押臺車），方便載運甘蔗

原料與人員。

鍾永來一家人1906年移民花蓮時，

臺東線尚未動工（1906年動工）。鍾家

人如果晚十餘年移民，1917年臺東線從

花蓮港至玉里已開通，就可以從基隆搭

輪船到花蓮海邊，轉搭小船靠岸，再徒

步到花蓮港驛，搭乘火車至拔仔驛。

1926年，臺東線鐵道從花蓮港到臺

東全線通車，載運大量農業產品出口，

也載運更多移民，包含被迫集團移住的

原住民。隨著花東交通建設日趨完善，

移民的遷移方式也越來越便利和快速。

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後，日本政

府加劇「集團移住」政策的力道，將居

住在中央山脈的原住民遷移到山腳下，

並透過臺東線鐵道，強制遷移至花蓮紅

葉、卓溪立山等地定居，改變了原住民

族的生活地景、族群分布與生產模式，

影響非常深遠。

1939年10月花蓮港竣工開港；同

年臨港線同步完工。鍾永來如果晚三十

餘年才來拔仔庄當會社工，就可以帶家

人從基隆搭輪船，直接在花蓮港碼頭靠

岸，從臨港線的海岸驛搭火車至花蓮港

驛，轉乘臺東線火車至拔仔驛。

臺東縣鐵道帶動沿線市鎮（如壽、

林田、水尾、璞石閣）逐漸興盛，也大

幅促進糖業、林業與樟腦業的發展，帶

動更多移民遷移至東臺灣。

結語
日治時期的東臺灣，殖民事業由政

府與資本集團聯手打造，投資大量資本

建立農業現代化生產，以及鐵道在內的

交通建設及水利基礎設施。這些基礎建

設進一步強化工業化農業的產能，更方

便引入移民充當勞動力。殖民政策也為

資本集團剷除障礙、取得土地。

其中，原住民族就是殖民事業中很

大的障礙，因為要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

與自然資源用於現代化生產。漢人移民

在此殖民政策下來到東臺灣，定居下來

就永住不走了，並將土地劃為己有，取

代原住民，自稱本地人（原本日本移民

也會永久定居，後因戰敗被迫遣返）。

東臺灣的原住民人口比例在日治初

期占九成以上，二戰後日本政權離開，

花蓮僅剩不到三成原住民人口，臺東約

四成多。可以說，日本在東臺灣「投資

殖民地」與「移住殖民地」，對原住民

族影響深遠。

▲設立於 1914 年的拔仔停車場，為富源站前身，圖為 1960
年的車站外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